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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0128012801280128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0 年 1 月 20 日，你公司提交披露《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

除暨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公司股东杨颖韬等八人

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签署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解除

一致行动关系。上述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，公司将不存在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。同日，相关股东提交披露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向相

关方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 

1.公告显示，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始于 2008年 12月 16日，

期间经过多次续签。2020年1月19日，公司股东杨颖韬等八人签署

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》，一致行动关系在 2020 年 1月 19

日到期后解除。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补充披露前述股东一致行

动关系到期不再续签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考虑，并明确是否存在其他

利益安排。 

2.公告显示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，杨颖韬仍为公司第一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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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，持股比例 20.88%，持股数量远大于第二大股东。请公司：（1）

结合目前董事会成员的具体构成及选派方式、具体决策机制、相关

股东及其关联方在公司的任职情况等，详细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后公

司控制权的真实状况；（2）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详细论证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的合规性和合理性。 

3.公告显示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，公司不存在单一股东

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或实际支配持股比例达到50%或 30%以上。

但截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，公司第二大股东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

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9.68%，第三至第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数达19.3%。

请公司向上述股东核实后披露：（1）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

或其他相关安排；（2）上述股东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

控制权的计划；（3）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公司是否会出现控制权不

稳定的风险，以及后续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，并进行充

分风险提示。 

4.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显示，一致行动协议解除相关方在

未来 12 个月内有减持公司股份计划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股东

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；（2）结合相关股东前期承诺情况核实上

述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是否为了分散减持或存在规避减持股份

相关承诺的情形。 

5.请公司补充披露此次公司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，对

公司治理结构、管理层、生产经营活动等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及相



 

关应对措施，并充分提示风险

6.请公司法律顾问对上述问题逐项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

 

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

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按要求
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公司法律顾问对上述问题逐项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

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于 2020年 2月

按要求对外披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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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法律顾问对上述问题逐项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月 3日之前，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一月二十日 


